
 

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告 之 內 容 概 不 負 責 ， 對
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 ， 並 明 確 表 示 概 不 就 因 本 公 告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份 內
容 而 産 生 或 因 倚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之 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。  
 

 
關 連 交 易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董 事 會 宣 佈 ，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二 月 十 六 日 ， 齊 紳 投 資（ 復 星 醫 藥 之 全 資 子
公 司 ）與 國 藥 集 團 訂 立 增 資 協 議，根 據 該 協 議， 齊 紳 投 資 與 國 藥 集 團 同
意 按 其 在 國 藥 投 資 中 的 持 股 比 例 分 別 向 國 藥 投 資 增 資 人 民 幣 294,000,000
元 （ 約 為 港 幣 333,529,972 元 ） 和 人 民 幣 306,000,000 元 （ 約 為 港 幣
347,143,441元 ）。增 資 完 成 後，齊 紳 投 資 與 國 藥 集 團 將 繼 續 分 別 持 有 國 藥
投 資 之 49%和 51%股 權 。  
 
由 於 一 個 或 多 個 適 用 百 分 比 率 超 過 0.1%但 低 於 2.5%， 故 根 據 上 市 規 則 ，
根 據 增 資 協 議 擬 進 行 之 交 易 構 成 一 項 關 連 交 易，並 須 遵 守 上 市 規 則 下 之
申 報 及 公 佈 規 定 ， 但 獲 豁 免 遵 守 獨 立 股 東 批 准 規 定 。  

 
董 事 會 宣 布，於 二 零 零 九 年 二 月 十 六 日，齊 紳 投 資（ 復 星 醫 藥 之 全 資 子 公
司 ）與 國 藥 集 團 訂 立 增 資 協 議，根 據 該 協 議，齊 紳 投 資 與 國 藥 集 團 同 意 按
其 在 國 藥 投 資 中 的 持 股 比 例 分 別 向 國 藥 投 資 增 資 人 民 幣 294,000,000元（ 約
為 港 幣 333,529,972元 ） 和 人 民 幣 306,000,000元 （ 約 為 港 幣 347,143,441元 ）。
增 資 完 成 後 ， 齊 紳 投 資 與 國 藥 集 團 將 繼 續 分 別 持 有 國 藥 投 資 之 49%和 51%
股 權 。  
 
增 資 協 議  
 
日 期 ： 二 零 零 九 年 二 月 十 六 日  
 
各 方 ：（ 1） 齊 紳 投 資  

（ 2） 國 藥 集 團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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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要 條 款 ：  
 
於 本 公 告 之 日，齊 紳 投 資 與 國 藥 集 團 分 別 持 有 國 藥 投 資 之 49%和 51%股 權。 
 
根 據 增 資 協 議，齊 紳 投 資 與 國 藥 集 團 同 意 按 其 在 國 藥 投 資 中 的 持 股 比 例 分
別 向 國 藥 投 資 增 資 人 民 幣 294,000,000元 （ 約 為 港 幣 333,529,972元 ） 和 人 民
幣 306,000,000元（ 約 為 港 幣 347,143,441元 ）。增 資 完 成 後，國 藥 投 資 之 註 冊
資 本 將 由 人 民 幣 100,000,000 元 （ 約 為 港 幣 113,445,569 元 ） 增 加 至 人 民 幣
700,000,000元（ 約 為 港 幣 794,118,982元 ），並 且 齊 紳 投 資 與 國 藥 集 團 將 繼 續
分 別 持 有 國 藥 投 資 之 49%和 51%股 權 。  
 
根 據 增 資 協 議 擬 進 行 之 交 易 須 於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備 案 。  
 
齊 紳 投 資 根 據 增 資 協 議 將 以 現 金 支 付 的 數 額 將 由 本 集 團 內 部 的 資 金 予 以
安 排 。  
 
簽 訂 增 資 協 議 之 原 因  
 
由 齊 紳 投 資 與 國 藥 集 團 增 資 至 國 藥 投 資 的 新 增 資 本 將 用 作 國 藥 投 資 的 流
動 資 金 。  
 
董 事（ 包 括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）認 為 根 據 增 資 協 議 擬 進 行 之 交 易 符 合 本 公 司
及 其 股 東 之 整 體 利 益，亦 認 爲 增 資 協 議 之 條 款 乃 按 一 般 商 業 條 款 釐 定 且 屬
公 平 合 理 。  
 
有 關 國 藥 集 團 之 資 料  
 
國 藥 集 團 是 一 間 根 據 中 國 法 律 成 立 之 公 司。國 藥 集 團 之 主 要 業 務 爲 管 理 其
醫 藥 企 業 及 醫 藥 批 發 。  
 
有 關 國 藥 投 資 之 資 料  
 
國 藥 投 資 為 一 間 根 據 中 國 法 律 成 立 之 公 司，增 資 協 議 完 成 前 國 藥 投 資 之 註
冊 資 本 為 人 民 幣 100,000,000元（ 約 為 港 幣 113,445,569元 ）。國 藥 投 資 為 國 藥
集 團 持 有 51%股 權 之 子 公 司，餘 下 49%之 股 權 由 齊 紳 投 資 所 持 有。（ 齊 紳 投
資 向 國 藥 投 資 轉 讓 其 持 有 國 藥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47.04%之 股 權 ， 並 於 2008年 7
月 28日 以 現 金 人 民 幣 14,700,000元 （ 約 為 港 幣 16,676,499元 ） 向 國 藥 投 資 注
資，獲 得 其 49%之 股 權。詳 情 請 參 閱 本 公 司 於 2008年 6月 20日 發 佈 之 公 告 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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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藥 投 資 之 主 要 業 務 爲 企 業 投 資、醫 藥 業 務 管 理、資 産 投 資 及 提 供 醫 藥 諮
詢 服 務。增 資 協 議 完 成 之 前，國 藥 投 資 為 本 集 團 之 聯 繫 人 ，增 資 協 議 完 成
之 後 ， 國 藥 投 資 將 繼 續 為 本 集 團 之 聯 繫 人 。  
 
有 關 齊 紳 投 資 之 資 料  
 
齊 紳 投 資 為 一 間 根 據 中 國 法 律 成 立 之 公 司，為 復 星 醫 藥 之 全 資 子 公 司。齊
紳 投 資 之 主 要 業 務 為 投 資 控 股 。  
 
關 連 交 易  
 
就 上 市 規 則 而 言，由 於 復 星 醫 藥 為 復 地 之 主 要 股 東，故 復 星 醫 藥 為 本 公 司
之 關 連 人 士。由 於 國 藥 投 資 為 齊 紳 投 資 之 聯 繫 人，故 其 為 復 星 醫 藥 之 聯 繫
人。此 外，由 於 國 藥 集 團 為 國 藥 投 資 之 控 股 公 司，故 其 為 復 星 醫 藥 之 聯 繫
人 。 因 此 ， 根 據 上 市 規 則 ， 根 據 增 資 協 議 擬 進 行 之 交 易 構 成 關 連 交 易 。  
 
上 市 規 則 之 含 義  
 
由 於 一 個 或 多 個 適 用 百 分 比 率 超 過 0.1%但 低 於 2.5%，故 根 據 上 市 規 則，根
據 增 資 協 議 擬 進 行 之 交 易 構 成 一 項 關 連 交 易，並 須 遵 守 上 市 規 則 下 之 申 報
及 公 布 規 定 ， 但 獲 豁 免 遵 守 獨 立 股 東 批 准 規 定 。  
 
一 般 資 料  
 
本 集 團 主 要 業 務 為：(i)醫 藥；(ii)房 地 產 開 發；(iii)鋼 鐵；(iv)礦 業；(v)零 售
業 務 投 資 ； 及 (vi)金 融 服 務 及 戰 略 投 資 。  
 
釋 義  
 
於 本 公 告 中 ， 除 文 義 另 有 所 指 外 ， 下 列 詞 語 具 有 以 下 涵 義 ︰  
 
「 聯 繫 人 」  指  具 有 上 市 規 則 賦 予 該 詞 之 涵 義  

 
「 董 事 會 」  指 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 

 
「 增 資 協 議 」  指  齊 紳 投 資 與 國 藥 集 團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二 月 十 六 日 就 由

齊 紳 投 資 與 國 藥 集 團 向 國 藥 投 資 增 資 而 訂 立 之 協 議
 

「 本 公 司 」  指  復 星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， 一 家 在 香 港 注 册 成 立 的 公 司 ，
其 股 份 於 聯 交 所 主 板 上 市 及 買 賣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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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董 事 」  指  本 公 司 之 董 事  

 
「 復 地 」  指  復 地 （ 集 團 ）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， 一 間 於 中 國 成 立 之 有

限 公 司 ， 為 本 公 司 之 子 公 司  
 

「 復 星 醫 藥 」  指  上 海 復 星 醫 藥 （ 集 團 ）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， 一 間 於 中 國
成 立 之 有 限 公 司 ， 為 本 公 司 之 子 公 司  
 

「 本 集 團 」  指  本 公 司 及 其 子 公 司  
 

「 上 市 規 則 」  指 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證 券 上 市 規 則  
 

「 中 國 」  指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 
 

「 齊 紳 投 資 」  指  上 海 齊 紳 投 資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， 一 間 於 中 國 成 立 之 有
限 公 司 ， 爲 復 星 醫 藥 之 全 資 子 公 司  
 

「 人 民 幣 」  指  中 國 法 定 貨 幣 人 民 幣  
 

「 股 東 」  指  本 公 司 股 東  
 

「 國 藥 集 團 」  指  中 國 醫 藥 集 團 總 公 司 ， 一 間 於 中 國 成 立 之 公 司  
 

「 國 藥 投 資 」  指  國 藥 產 業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， 一 間 於 中 國 成 立 之 公 司  
 

「 聯 交 所 」  指 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 
 

「 港 元 」  指  港 元 ， 香 港 的 法 定 貨 幣  
 

 
承 董 事 會 命  

復 星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 
董 事 長  
郭 廣 昌  

 
中 國 上 海 ， 2009 年 2 月 16 日  
 
於 本 公 告 日 期 ， 本 公 司 之 執 行 董 事 為 郭 廣 昌 先 生 、 梁 信 軍 先 生 、 汪 群 斌 先 生 、 范 偉 先
生 、 丁 國 其 先 生 、 秦 學 棠 先 生 及 吳 平 先 生 ； 非 執 行 董 事 為 劉 本 仁 先 生 ； 而 獨 立 非 執 行
董 事 為 陳 凱 先 博 士 、 章 晟 曼 先 生 及 閻 焱 先 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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